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FORESTRY HOLDINGS CO., LTD. 
中國森林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清盤中)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0)  

委任共同法定清盤人  

根據日期為2015年6月18日的開曼群島大法院命令，本公司依據開曼群島公司法(2013年修訂)第
92(d)條被清盤，保國武與Christopher Kennedy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共同法定清盤人(「清盤人」)。 

 
清盤人獲賦予權力接管本公司的資產，調查本公司及本公司持有權益的實體的事務，以及在開

曼群島及/或其他地方就本公司的清盤及其事務的清理作出清盤人認為必要或適宜的任何行為

或事宜。   
 
清盤人與本公司的管理層磋商後，將對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業務進行緊急評估。於適當時間將

會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的股份自2011年1月26日起已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代表 
中國森林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清盤中) 
共同法定清盤人 

保國武 
及 

Christopher Kennedy  
香港，2015 年 6 月 25 日  

 


